2022年度安化县自然资源局整体支出绩效报告

部门概况

 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理念，强化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安化县关于开展2022年度预算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安财绩【2023】2号，结合我局的具体情况，认真组织开展了2022年度部门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现将我局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职能职责。

1、依法履行全民所有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城乡规划管理工作。宣传、贯彻、执行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等）及测绘等法律法规，制定相关政策并贯彻实施。

2、负责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贯彻执行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和统计标准，建立统一规范的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制度。实施全县自然资源基础调查、专项调查和动态监测。负责全县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成果的监督管理和信息发布。指导各乡镇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工作。

3、负责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执行各类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权籍调查、不动产测绘、争议调处、成果应用的制度、标准、规范。指导监督全县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建立健全全县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负责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资料收集、整理、统计、共享、汇交管理工作。

4、负责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工作。贯彻执行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统计制度，负责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编制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拟订考核标准。执行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划拨、出让、租赁、作价出资和土地储备政策，合理配置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监督县域建设用地供应、政府土地储备、土地开发与节约集约利用。负责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评估管理，依法收缴相关资产收益。

5、负责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贯彻执行全县自然资源发展规划和战略，制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标准并组织实施，建立政府公示自然资源价格体系，组织开展自然资源分等定级价格评估，开展自然资源利用评价考核，指导节约集约利用。负责自然资源市场监管。组织研究自然资源管理涉及宏观调控、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的政策措施。

6、负责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组织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国土空间规划研究和全域自然资源管控研究。推进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主体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等“多规合一”工作。指导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等各类规划的编制、审查、报批工作。开展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预警体系。组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构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贯彻落实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组织拟订并实施土地利用、土地储备供应、矿产资源保护利用、规划编制、基础测绘等年度计划。负责土地等国土空间用途转用工作。负责土地征收征用管理。

7、负责各项建设工程的规划管理、规划许可及批后监督管理工作。

8、负责统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牵头组织编制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并实施有关生态修复重大工程。负责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土地整理复垦、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等工作。牵头建立和落实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制（拟）定合理利用社会资金进行生态修复的政策措施，并提出县级重大备选项目。

9、负责组织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贯彻执行耕地保护政策，负责耕地数量和生态保护，做好耕地质量保护有关工作。组织实施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监督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制度执行情况。

10、负责管理地质勘查行业和全县地质工作。组织实施全县地质调查和矿产资源勘查，管理县级地质勘查项目。监督管理地下水过量开采及引发的地面沉降等地质问题。负责古生物化石的监督管理。

11、负责地质灾害预防和治理。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及隐患的普查、详查、排查。指导开展群测群防、专业监测和预报预警等工作，指导开展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工作。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

12、负责矿产资源管理工作。负责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及压覆矿产资源管理。负责矿业权管理。会同有关部门承担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优势矿产的调控及相关管理工作。监督指导矿产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

13、负责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负责基础测绘和测绘行业管理。负责测绘资质资格与信用管理，监督管理地理信息安全和市场秩序。负责地图管理、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工作。组织实施地方测量标志的设立和保护。承担全县地理空间数据的汇集、共享工作。负责全县航空航天遥感影像数据的统一获取、处理、提供。负责测绘勘察管理；负责全县范围内的土地测绘、产权产籍测绘、建设工程测绘、航空遥感、建设工程放验线和建设工程规划竣工测量。

14、负责集体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和安置补偿工作。贯彻执行征地拆迁有关法律法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拟定有关征地拆迁安置的制度和规定及配套办法。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15、根据上级行业主管部门及县委、县政府授权，对乡镇政府及相关部门落实上级部门关于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及城乡规划的重大政策、决策部署及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督察。查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国土空间规划及测绘违法案件。指导乡镇有关行政执法工作。

16、统一领导和管理县林业局。

17、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
根据编委核定，我局内设股室12个，所属事业单位10个，全部纳入2022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 

内设股室分别是：办公室、组织人事股、计划财务股、行政审批服务股、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和确权登记股、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股、国土空间规划股、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股、建设工程规划股、耕地保护监督股、地质勘查管理股、矿产资源管理股。
所属事业单位分别是：安化县自然资源行政执法大队、安化县土地开发整理中心、安化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安化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安化县土地储备发展中心、安化县地质环境监测站、安化县自然资源事务中心、安化县规划技术服务站、安化县自然资源局城区一所、安化县自然资源局城区二所。

（三）2022年预算单位和人员编制情况
我局只有本级，没有其他二级预算单位。

截至2022年底，实有在职人员222人；退休人员82人。
（四）绩效目标

1、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有序推进；
2、服务社会经济发展高效有力；

3、耕地保护能力不断加强；

4、用地用矿秩序持续好转；

5、为民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6、作风效能不断提升。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分析
（一）基本支出

基本支出系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在职人员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2022年基本支出3630.29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787.49万元，商品服务支出739.93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7.59万元，资本性支出65.28。较上年减少5.43万元，减少0.15%，主要是加强财务管理，压缩开支。
2022年度“三公”经费支出32.48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32.48万元，较上年减少1.68万元，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占0%，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万元，占0%。公务接待费支出本着厉行节俭、只减不增的原则，严格按程序和审批制度，使公务接待费得到了有效控制。全年共接待来访团组223个、来宾4722人次，主要用于相关单位交流工作情况及接受相关部门检查指导工作发生的接待支出。

项目支出


项目资金安排、投入情况

项目资金共投入20962.65万元。其中：省级地质灾害防治资金199万元，生态保护修复资金838万元，基础设施建设债券资金500万元，土地整治资金40万元；市级土地整治及灾毁项目资金668万元；县级项目资金18717.65万元，主要用于地质灾害应急处险、耕地恢复保护支出、土地储备成本及用地报批支出、执法经费、三调及房地一体发证、规划编制等。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支出20962.65万元，其中：耕地恢复债券资金1000万元；土地开发支出10826.86万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704.35万元；土地出让业务费1003万元；土地出让净收益分成452万元；信息化建设经费等106.34万元；土地综合整治40万元；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等4298.55万元；其他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888.54万元；地质灾害防治项目207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1436.01万元。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项目资金的使用、管理按照《湖南省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和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湘财资环【2019】10号）、《湖南省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湘财资环【2019】9号）和相关项目管理规定执行，实行专款专用，省市项目资金专账核算，建立健全了财务管理制度以及专项资金管理制度，项目支出审批能够严格按制度执行，项目资金管理较为规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分析

（一）项目组织情况

全年组织实施了地质灾害综防体系建设、地质灾害工程治理、搬迁，土地整治及耕地恢复，生态修复等项目，对工程类项目全部按规定公开招标，项目均已按期完成，并提请省市验收。
（二）项目管理情况

明确地勘地环股、生态修复股、土地开发整理中心等业务股室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及监管，按照项目实施方案、项目管理制度积极做好项目管理，配合上级部门的项目监管、验收等工作。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分析

（一）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有序推进

坚持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第三次国土调查和“三区三线”成果正式启用，划定永久基本农田43.37万亩，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326.25平方公里，划定城镇开发边界规模35.93平方公里。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初稿编制完成，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正在开展试点，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已通过市级初审。按照省厅关于2022年度村庄规划编制工作要求，完成185个村庄规划编制任务。
（二）服务社会经济发展高效有力

1.全力开展土地报批。根据承诺供地期限和指标节余情况统筹开展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报批工作，全年上报新增建设用地29批次，1548亩，新增建设储备土地571.998亩，较好地保障了全县基础设施、民生工程、城镇建设等重大项目用地需求。批准农村村民建房农用地转用63批次，涉及村民563户批准用地总面积136亩，充分保障农村村民建房用地需求；

2.全力加强土地供应。坚持“依法依规、从严从紧、有保有压、节约集约”的原则，严格审批土地供应，坚持土地配置联席会议制度，全面实行工业用地弹性出让，切实做好“净地”供应，全成完成划拨及出让各类建设用地327宗1242.9亩，实现土地总收益3.07亿元，完成协税控税2.33亿元。

（三）耕地保护能力不断加强

全面推进田长制工作，县委县政府印发了《安化县全面推行田长制严格耕地保护实施方案》等一系列制度文件，设立县、乡、村、组四级田长2179名（县级田长25名、乡镇级田长262名、村级田长419名，组级网格1473名），全县田长制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实现村组（网格）田长全覆盖。带位置下达耕地保护底线目标，完成2021年国土变更调查耕地减少整改补足任务1568.44亩，完成2022年恢复耕地任务1.3361万亩，确保了全县年度49.14万亩耕地底线目标不被突破。完成部系统下发357个图斑核实和现场举证，举证流入211.35亩耕地，对流出的耕地面积43.35亩进行补足，“进”大于“出”168亩，实现年度耕地“进出平衡”。加大争资立项，鼓励社会投资，多渠道进行耕地补充，完成补充耕地“回头看”项目指标入库（销号）20个；完成复核选址社会投资土地开发项目10个，立项实施9个，项目建设规模53.3337公顷，预计新增耕地47.6915公顷；结合矿山生态修复启动2022年度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完成前期选址、实施方案编制等工作，并将任务分解下达至各乡镇，复垦面积38.1563公顷。

（四）用地用矿秩序持续好转

1.有效推动“三地”清理。累计收到违法用地整治任务45宗255.35亩，其中耕地面积77.47亩（包含永久基本农田面积34.82亩），整改到位16宗31.95亩，整改率35.56%；收到新增批而未供土地处置任务6宗320.17亩，完成处置314.41亩，处置率98.2%；收到新增闲置土地处置任务6宗37.33亩，其中净地攻坚行动任务2宗22.49亩，执法行动任务3宗14.84亩，完成处置37.33亩，处置率100%。

2.严格自然资源督查执法。建立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系统，构建“天空地网”一体化监测体系，完成铁塔监测视频摄像头安装69个，有效地补充了卫星监测的不足。加强督察反馈问题整改，2021年耕地保护督察反馈问题78个，整改到位63个，整改率80.77%；矿产资源督察反馈问题7个，均已整改到位；加强监督执法，全年立案查处违法用地共立案查处违法案件68件，移送公安部门追究刑事责任共2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8件，全年共处罚款1600万元。

3.推动矿山生态环境整治。深入开展砂石土矿专项整治，规划设置25个砂石土矿规划开采区块，完成14个区块的前期勘察工作，挂牌出让矿权2个；成功申报并获批山水林田湖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开展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完成历史遗留矿山图斑8个8.23公顷的生态修复。不断提升绿色矿山建设质量，严格绿色矿山监管，2022年完成绿色矿山建设2家，至2022年底我县已完成绿色矿山建设9家。

（五）为民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1.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持续完善平台建设，建立自然资源电子政务系统，积极推进“三集中三到位”“一库一平台”工作；根据“一件事一次办”要求，对窗口职能进一步整合优化，实现二手房过户与预告登记“一窗受理、一站办结”，所有类型登记业务平行办理，全年共办理各类登记业务176694笔，发放证书证明211511本。

2.新建商品房“交房即交证”工作全面铺开。聚焦不动产登记发证的必备条件，进一步简化办事流程，推进信息共享，压实主体责任，加强诚信管理，全县纳入改革范围的11个建设项目，已实施完成6个项目2335户的“交房即交证”，典型工作经验在各级主流媒体宣传推广。

3.问题楼盘化解持续推进。持续推进房地产办证信访突出问题集中化解专项行动，强势解决楼盘发证难题。全县累计排查房地产办证问题线索200余个，解决办证遗留问题60余个；分批推进19个问题楼盘项目化解工作，完成项目化解5个，为500余户购房人解决了办证难题。

4.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基本完成。完成权籍调查188416宗，其中宅基地187399宗，占总宗地数的99.46%，集体建设用地1017宗。目前共完成登记发证168656宗，完成率100%。此项工作获得“全省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工作表扬激励县”称号。

5.地质灾害防范有效。加强预警预报、值班值守和巡查排查，严格落实“四包一”责任机制，开展地灾治理，成功实现2022年地质灾害“零”伤亡的目标。2022年我县共应对3轮强降雨，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3次，升级三级应急响应1次，不同程度地损坏房屋1500余间，累计转移群众5347余人，成功避险2处；争取重大地质灾害搬迁避让补助资金1086万元，为2000余名受灾群众解除了地灾的威胁；投入地质灾害治理资金267万元，完成渠江镇中心学校等7处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

（六）作风效能不断提升

1.严格组织生活。坚持党建+模式，认真开展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自然资源局工作高质量发展；严格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和各项制度，认真落实“一岗双责”“三会一课”；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实行支部“同主题同步学”，全年开展中心组理论学习12次、党组会26次，民主生活会2次，主题党日活动12次，组织生活会2次，党员大会4次，上党课11次。

2.深入从严治党。严格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党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切实发挥宣传效应，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传播新形势下党对各项工作的新要求，全年发布新闻信息60余篇，多渠道增强全体干职工的政治敏锐性，及时发现并处置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全面开展“珍爱生命拒绝酒驾”宣传，共发放倡议书300余份；持续开展“刹人情歪风 树文明新风”专项整治，全年共收到婚丧喜庆事前事后报告表19份;深入开展整治领导干部违规收送红包礼金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收到自查自纠报告195份，主动上交红包礼金1人。全年开展作风建设专项检查16次，同级同类警示教育活动1次，发布作风通报2期、会纪会风通报1期，组织处理10人，立案查处3人，进一步整肃了队伍政风行风。

3.其他工作有序开展。文秘工作不断规范，政务工作有条不紊，宣传工作不断深入，跟踪督办有效强化，后勤保障不断加强；干部队伍不断壮大，人才体系不断完善，自然资源行政执法改革如期完成；财务核算、管理规范有序，资金安排科学统筹，保工资，保运转，保项目“三保”目标得以实现;派驻18名队员下沉到村，投入资金200余万元，脱贫成果持续巩固，乡村振兴成效显著；派出机构高效运转，规划技术服务、政策法规、信访稳定、信息化建设、档案管理、工会、老干、妇女儿童等工作齐头并进，自然资源工作合力不断凝聚。

五、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开展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工作，及时发现预算编制、预算配置、预算执行和管理、项目建设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和约束机制，依法、有效的使用财政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完成部门职能目标中合理分配人、财、物，为以后年度项目安排及资金管理提供重要依据。
（二）绩效评价的主要过程

根据绩效评价的要求，我们成立了自评工作领导小组，对照自评方案进行研究和布署，党组成员、局属各单位及机关各股室全程参与，按照自评方案的要求，对照各实施项目的内容逐条逐项自评。在自评过程发现问题，查找原因，及时纠正偏差，为下一步工作夯实基础。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欠规范 
部分项目在申报项目绩效目标时，未将绩效目标细化为 
具体的绩效指标。主要原因是绩效管理不够精细。 
（二）部分项目实施效果有偏差 
部分项目完成效果不理想，项目实施过程与目标还存在 
着一些差距，产出时效存在一定滞后性。主要原因为前期准 
备不充分，加上疫情反复、项目执行过程中经费不足，导致工作完成时间较计划有所推迟。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一）提高项目单位责任意识和绩效意识，科学设定、 
做实做细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夯实绩效管理基础。根据设定的预期效益目标和设立各阶段细化的绩效目标预算，核拨资 
金。
（二）加强绩效自评结果应用。高度重视绩效自评结果 
应用，发挥绩效评价应有作用。坚持“花钱必问效，无效必 
问责”原则，将绩效评价和监督有机融合，加强评价结果应 
用，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根据绩效评 
价结果分析诊断资金支出的管理问题，加强财政资金的监控， 提高管理水平。


